附件3

云南省农业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监管

“一案三书”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深入推进包容审 慎监管执法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工作制度。

第二条  “一案三书”,是指农业农村部门对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予行政强制决定的农业行政执法案件，同步作出并送达相应的行政执法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告知承诺书。

第三条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在通过普通程序查处的行政处罚案件中不予行政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决定和免予行政强制决定适用“一案三书”制度。

第四条  执法决定书，是指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结合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等，依法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决定或者免于行政强制决定的书面执法文书。

第五条  行政建议书，是指农业农村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针对发现的问题，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决定或者免予行政强制决定的，对行政相对人提出整改、依法合规生产经营等行政建议时，作出的书面文书。

第六条  信用告知承诺书，是指农业农村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针对发现的问题，作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决定或者免予行政强制决定的，告知行政相对人承诺依法整改、依法合规生产经营的书面文书。

第七条  制作行政建议书，应当坚持包容审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不得变相增减或者改变原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建议书应当与案件处理意见书同时报请部门负责人审查。

第八条  行政建议书、信用告知承诺书(样本)应当与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免予行政强制决定书同时送达行政相对人。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指导行政相对人规范制作信用承诺书。

第九条  制作免予行政强制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参照本工作制度附件文书格式，并经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查。

第十条  制作不予、从轻、减轻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参照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并在文书中阐明对行政相对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决定的理由和依据，并经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查。

第十一条  “一案三书”是对农业农村部所规定的农业行政执法文书的补充完善，与原有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建议书和信用告知承诺书应当编制与对应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案卷编号一致的文号，并归入行政执法案卷予以管理。

第十二条  农业农村部门要依法建立行政相对人信用档案，推进信息化监管。

第十三条  本工作制度自制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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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行政执法机关全称
免予行政强制决定书

农__〔 〕__号
当事人： (个人写明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民族、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写明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住所等)
(案件来源、调查经过情况)                       
[image: image6.jpg]



(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的采纳情况及 理由；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罚听证告知情况，以及听证过程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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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性质、免予行政强制的决定和理由)[image: image3.jpg]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六个月内向                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农业行政执法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编 号 ：
(行政机关名称)
行 政 建 议 书
(当事人)姓名：          , 性 别 ：        ,出生日期：

证件类型及号码：            住址：              。
(法人、个体工商户、非法人组织)名称：               _ 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
住所(地址):                                       
(行政相对人)于    年    月   日 ，  (违法情形) ,违反了 (法律依据名称及条、款、项具体内容) 的规定，综合考虑违 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等因素，遵循包容审慎原则， 本机关依法对  (行政相对人)作出了  (不予行政处罚、从轻处 罚、减轻处罚决定和免予行政强制决定)。为维护法律权威，
杜绝上述违法情形的再次发生，现提出如下建议：

( 责 令 改 正 期 限 ) 。 ( 制 定 整 改 措 施 )。
一  \
                           ( 累 犯 处 罚 意 见 )  
                            ( 其 他 建 议 ) 。
逾期不改正的，本机关将视情节进行依法严肃处理。
(行政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编 号 ：
信 用 告 知 承 诺 书
(行政机关):
(行政相对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地址):                        。于  年   月   日 ，( 违法情形)  , 违 反了(法律依据名称及条、款、项具体内容)的规定，  (行政机关)对  (行政相对人)作出了(不予行政处罚、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决定或者免于行政强制决定)。
(行政相对人) 有义务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并作出如下承诺：
	

	


(行政相对人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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